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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67_276143.htm [案情]： 原告A公司

向B公司提供牛皮纸，双方口头约定货到付款。原告按约提供

给B公司价值为23000元的牛皮纸。B公司收货后，签发一

张23000元转帐支票给原告。次日，原告持支票向银行提出付

款，因“存款不足，无款支付”遭银行退票。于是原告上门

向B公司追款，B公司称其没钱，待有钱再付进行搪塞。原告

在多次与B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起诉二股东李某、张某，请求法

院判令B公司的股东李某、张某连带清偿这笔欠款。 另查，B

公司于1998年5月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由

二股东组成，股东李某投入30万元，占60%股份，股东张某投

股20万元，占40%的股份。李某系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B公

司因未进行年检现已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现处于

停业状态。 原告A公司诉称，B公司的操纵者二被告李某、张

某利用其股东特有的地位，签发空头转帐支票，采取欺骗原

告的手段，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被告理应连带清偿原

告货款23000元。 被告李某、张某辩称，B公司经工商部门合

法登记，取得了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根据《公司法》有关规

定，该笔债务应由B公司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而不应由B公

司的股东清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争执焦

点是；这笔货款是由B公司清偿还是由B公司的股东李某、张

某清偿？ [裁判要点]： B公司二股东李某、张某滥用B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采取欺骗手段，签发空头转帐支票，损害原告

利益，应揭开B公司法人的面纱，否认B公司法人人格，根据



《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二被告李某、张某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

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章程，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

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否

认法律制度的规定。所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指公司及其股

东虽然在法律上具有相互独立的法律人格，但当股东为回避

其法律义务而滥用其股东有限责任待遇，致使其与公司在财

产、人格方面混淆不分，损害第三人权利和利益时，法院或

仲裁机构为了追求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精神，基于立法政策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有权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具体

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法人资格。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或

“揭开公司面纱”。其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该法

理承认公司法人资格为前提条件；第二，该法理仅在某一特

定、具体法律关系中否定公司法人资格，使公司法人资格的

否定具有个别性、相对性；第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效果

仅及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及于其他当事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 从本案中分析： 一、B公司具有法人资格，B

公司是1998年5月经工商登记，二股东注册资金50万元，符合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和独立承担责任

的能力。 二、B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欺骗原告，原告与B

公司约定货到付款，原告按约交货，B公司的操纵者股东李某

、张某，明知B公司帐上无足额存款，仍要发货并签发转帐支

票，利用B公司企业法人人格和自己股东特有条件，欺骗其相



对当事人原告，违反双方的约定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造成原告利益的损害的原因，一方面是B公司具有企业法人人

格这个面纱，另一方面是被告利用其股东地位，滥用股东权

利，违反诚信原则，采取的手段具有欺骗性。如果仅要B公司

来承担责任，那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然后躲

在B公司后面操纵的被告李某、张某却因规避法律而不用承担

责任，于情于法相悖。为了追求法律的公正，本案处理时应

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

规定，应揭开B公司的面纱，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

的李某、张某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B公司虽然具

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但由于B公司的

股东李某、张某采取欺骗原告的手段，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

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李某、张某应当对B公司这笔债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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